泉港政办〔2018〕151号

泉港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泉港区
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的通知

石化工业园区，各镇人民政府、山腰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，区属各国有企业：

为切实加强对我区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的组织领导，经区政府同意，决定成立泉港区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。组成人员名单通知如下：

组  长：陈相成  区委常委、区政府党组副书记

副组长：郭小强  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
林永骏  区统计局局长

王文远  区委宣传部副部长

张章水  区发改局副局长、主任科员

成  员：陈银祥  区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局长

肖美辉  区委政法委主任科员

肖锦萍  区民政局副局长

骆志雄  区财政局副局长（正科级）

邱江群  区市场监管局主任科员

林建立  区税务局副局长

庄丽红  区社会经济调查队大队长
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是贯彻落实国务院、省、市、区有关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的政策和工作部署，协调解决普查中的重大问题。领导小组不作为区政府议事协调机构，任务完成后自动撤销。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统计局，承担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，具体负责经济普查的组织实施和协调。办公室主任由统计局局长林永骏兼任。

各镇人民政府、山腰街道办事处要在8月底前完成本级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的组建，加强对本地区普查工作的组织和实施，认真解决普查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。

泉港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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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此件主动公开)
抄送：市统计局。

区委办、区委各部门，省市直驻泉港各单位，区人武部，各人民团体。

区人大办，区政协办，区监委，区法院、检察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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